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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训政前期立法体制研》

内容概要

《南京国民政府训政前期立法体制研究(1928-1937)》论述的南京国民政府这十年恰好是国民党结束军
阀混战、从军治转向党治即所谓进入训政时期的十年，它给当时立法体制带来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
，其造成的惯性绵延多年，作者的研究也将有助于我们观察和思考中国法律文化中这一特殊的现象，
对解读法制现代化过程中的独特问题提供某种参考。作者将国民政府训政前期的立法体制作为一种制
度类型和制度体系进行研究，对孙中山、胡汉民和蒋介石等影响这一时期立法的几位重要人物的法律
思想和观点进行了分析，对当时特殊的党内立法系统（中执会、巾常会、中政会）和国民政府立法系
统（立法院和其他参与辅助性立法法的各院）以及地方立法主体的构成、权限与相互关系也作了剖析
。不仅研究了这一时期立法体制的运行情况，而且将其与前后不同时期的情况作了比较；不仅分析制
度性的规范性文件。而只力求解剖个案，通过使用统计数据、精英言沦、当权者的讲话、历史文件、
报纸杂志等捌料来说明立法程序的运行实态；不仅比较客观地评价了这一时期立法体制运行的情况和
立法的成果，而且对这一立法体制的发展与变异，包括逐步走向专制与独裁的原因也进行了分析。通
过多方位立体式的研究，向读者展示“黄金十年”的立法格局，探讨其在法制现代化过程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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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卞琳，1973年生，江苏省靖江市人。1989～1993年就读于苏州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1998～2001
年就读于华东政法大学，获宪法与行政法学硕士学位；2007年获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博士学位。1993
～1998年，就职于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2001年于华东政法大学任教。
　　现为华东政法大学讲师，主要从事公法基础理论的教学与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发表《重构依法
行政意识的培育机制》、《论立法程序中的利益表达机制》、《论回避在立法程序中的有限性与现实
困境》等论文十余篇。参编教材《立法学教程》（副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行政法与
行政诉讼法：案例与图表》3部。参与《完善中国教育法律体系研究》、《行政规划研究》、《司法
鉴定法立法研究》国家级课题3项，《上海市地方性教育立法整体框架研究》、《非营利组织赢接登
记非编事业单位研究》省部级课题2项，主持校级项目《立法听证研究》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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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章 南京国民政府训政前期立法体制的建构
一、制度背景：从移植议会制度到改造议会制度
二、训政前期立法体制形成的理论基础
三、训政前期立法体制的形成过程
四、训政前期的立法成果
五、训政前期立法体制的特征
第二章 南京国民政府训政前期立法主体结构分解
一、制定法律的立法主体
二、次级立法主体：行政院、监察院、考试院、司法院以及院以下各部会
三、具有特定身份的个人：对立法的直接影响主体
四、地方立法主体
五、训政前期立法主体结构的特点
第三章 南京国民政府训政前期立法权限划分辨析
一、国民党内部立法主体的立法权配置
二、中政会与立法院的立法权限划分
三、命令权：其他各院、部、委立法权限的集中体现
四、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
五、结论
第四章 南京国民政府训政前期立法程序运行展示
一、民国时期对于立法程序的理论研究和早期实践
二、法律的制定程序：立法程序的主要表现形式
三、行政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的立法程序——命令的制定程序
四、院以下各部、委的立法程序
五、地方立法程序
第五章 南京国民政府训政后期立法体制的转变与发展
一、《五五宪草》的制定过程中关于立法体制的规定及评价
二、《期成宪草》中关于立法体制的设计
三、政协《宪草修改原则》的立法体制
四、《中华民国宪法》中的立法体制
五、1937年以后国民政府立法体制的实际运作概述
余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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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然而，历经和平的国会请愿及激烈的革命才争取而来的议会制度，在中国试行伊始
便遭到了失败的命运。从第一届国会曲折复杂的经历即可看出议会制度在中国的艰难。第一届国会前
后拖延了12年之久，两次因被解散而中断，且一再出现变种，在北京共存在约4年，直至1924年11月24
日才最终结束。由于它是根据《临时约法》经选举而产生，标志着民主共和，在当时有一定的权威，
所以任何摧残、解散、收买和篡夺的行动，都被视为“非法”。各种政治力量也都纷纷打出过护法、
护宪、维持法统、恢复法统等旗号，围绕国家议会的合法名义、组织形式、职权行使、立法活动等方
面的斗争也逐渐趋于复杂化。国会成立后的13年间，所谓国家立法机关的流变大致如下：政治会议、
约法会议、参政院、国民代表大会、国会第二期常会（第一次恢复民元国会）、国会非常会议（广州
继续民元国会）、临时参议院、新国会（第二届国会、安福国会）、国会第三期常会（第二次恢复民
元国会）、善后会议、临时参政院、国民代表会议。其间宪法除《临时约法》外，又有《天坛宪草》
、《曹锟宪法》；宪政体制更是变动频频，既有责任内阁制、大总统制等制度设计，义出现府院之争
、议会与政府的对峙等实际争端。1926年4月，由于政局恶化，段祺瑞下野，国民代表会议流产，宪法
未能产生，正式国会因之不能再次成立，国家进一步陷于纷乱状态。法统随之废弃，国会从此退出了
中国的历史舞台。 北洋政府时期的立法活动在一段时期内也有所发展。这主要是在袁世凯时期，经过
袁的努力行政效力得以提高，社会秩序得以维持，法律体系也有所建立。尤其在1914年和1915年间，
国家立法活动迅速展开，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但由于派系军阀的斗争，使得议会的命运多
舛，其发展不断被打断。每一次政变，即有非法机关制定诸种法律，“但不旋踵，即归消灭”。立法
活动成为各派军阀上演政治闹剧的道具。 从晚清资政院的设立到民国国会被解散，正是西方议会制度
在中围从移植到最终遭到失败的过程，期间也意味着中国现代立法活动的开端。“我国之有立法运动
即采用代议制”。这一时期的立法活动大多以议会为核心而展开，但随着议会政治移植的失败，以代
议机关为核心的立法活动旋即遭到挫折。由于当时中国政坛掌权者频频易主，政权体制如走马灯式地
不断转换，因此完整的立法体制并未形成。而议会制度移植失败的结果，在思想界表现为一场大讨论
自此爆发，各种改造议会制度的设计方案纷纷出炉；在制度上，则使得一度与代议制紧密相连的民国
立法体制在日后的重建与发展中逐步偏离了西方议会制度的轨道，以至于南京国民政府在立法体制建
构过程中，彻底放弃了任何民意机关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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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南京国民政府训政前期立法体制研究(1928-1937)》介绍了在中国近代立法史上，南京国民政府
在1928年五院制建立至1937年抗战爆发之前的10年间，取得了堪称辉煌的立法成就。其效仿欧洲大陆
法系的模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法律部门，有关法律概念、原则和规范以成文法典的形式，形成了完
整的“六法体系”，在法律内容、价值观以及立法技术等方面均获得了一定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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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写得中规中矩，梳理还算比较清楚，这对一个女博士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扉页上的相片显示，
作者年轻时是一位美女老师。今年已44岁，不知芳容是否还在。不管怎样，芳容虽易老，但用心写就
的学术著作则会常轻。（于之江月轮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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